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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是加强外贸企业集团管理，促进外贸集团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实行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方法，揭示其实质，使我们客观地认识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若干评论。

  [关键词]  集团财务集中控制；必要性；可能性；方法

    随着资产重组、行业联合、跨行业兼并、兴办生产企业等企业扩张行为的实现，传统的以贸易为主的外贸公司逐渐衍变为综合性的大企业集团。而如何发展外贸企业集团、管理外贸企业集团?如何从财务方面为外贸企业集团持续、稳定

的发展把好关?这是每个新兴的外贸企业集团必须面对的。成立集团财务结算中心，加强集团财务集中控制是其中一种较为有效的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地对外贸集团的财务集中控制进行探讨。

    我们首先应明确财务集中控制不等于“集权”管理。它是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数据集中、信息集中，使外贸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的相关数据、信息更加集中、透明；是实现外贸企业集团统一财务制度、统一报告制度和统一审计制度，实现外贸企业集团集中监控和集团规模经济效益，达到企业集团各成员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一种管理模式。

    外贸企业走上集团化发展道路之后，集团高层的直接管理已经不可能包括到集团的各个方面，需要逐步放权。但放权后，如何能全面了解各成员企业的状况?如何评价各成员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各成员企业是否按集团即定的发展规划向前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将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模式推向了前台。目前财务集中控制已成为国际上一种流行趋势，譬如：世界500强企业中，实现财务集中控制的己达80%。近年来国内外的各大软件公司都纷纷推出了集中财务控制管理软件，使之日益被国内的大型外贸企业集团所接受采用。本文就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施措施谈几点看法。

一、  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必要性

    由纯贸易或以贸易为主的外贸企业衍变为综合性的外贸企业集团对企业财务管理而言，不仅仅是财务处理方法上的改变，同时在理财观念和财务管理体系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外贸企业集团分权过多，在现实中往往带来一系列问题。①集团各成员企业各自为政，追求各自的财务目标，及各自产值、销售额的最大化等等，忽视集团的总体发展目标。②资源在集团成员企业之间调动困难，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⑧集团内部资源配置存在重复浪费，影响集团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

    我们知道，组建外贸企业集团的宗旨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集中优势和管理协同台作优势。倘若不能贯彻这一宗旨，只是把多个企业简单相加的话，外贸企业集团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而企业集团实施财务集中控制正是贯彻这一宗旨的重要手段。

外贸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目标是实现集团价值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强调集团中各成员企业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及有效性。财务集中控制应致力于将企业集团的资源加以优化组合，通过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外贸企业集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2、 实行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可能性

外贸企业集团自身不具备法人的资格，它是由多个独立法人组成的联合体。外贸企业集团的下属成员企业与母公司一样，都具有平等的法人地位和权力。而企业集团母公司对下属成员企业实施有效集中控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母公司对成员企业具有控制权(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母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确保了对成员企业的有效控制，合法、合规地将各成员企业纳入外贸企业集团统一的目标和制度的规范之下，为外贸企业集团实施财务集中控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 实行企业集团有效财务集中控制的方法

建立“两个控制、三个统一”的管理体制是进行有效财务集中控制的重要措施。

    “两个控制”是指“集分权控制、授权控制”；“三个统一”是指资金、人员、制度的统一，其中以资金统一管理为中心．

    (一)两个控制

    1、集分权控制

    实行企业集团财务的集中控制，首先要把握好“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企业集团财务的集中控制并不排斥成员企业的独立核算，而是以企业集团财务目标为基础制定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体系。企业集团的总体财务目标确定后，便可将总体财务目标层层分解到各成员企业，并实行层层目标管理控制，以确保企业集团整体目标的实现。成员企业在集团规定的决策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自己的生产、销售、分配等享有自主的经营权。也就是说，“集中控制”并不意味着要实行绝对的“集权”，而是要实行“集权合理，分权有序”，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实行“分权”，以扩大各成员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灵活性。

    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过程中通常涉及三个控制主体：企业集团董事会——企业集团财务总部(含：结算中心)——各成员企业财务部。应明确规定各主体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以实现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2、授权控制

授权控制在实际工作中是通过授权书来明确授权事项和资金使用的额度，特别是针对易造成经营损失和资产流失的业务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集团对成员企业的资金实行集中管理之后，可以对成员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授权，即成员企业有权制定额度以下的投资项目计划。与此同时，集团必须建立、健全成员企业。

综上，外贸企业集团的财务集中控制，可以通过实行资金统一、人员统一，并结合合理的集分权、授权控制来完善。在实践中，应为整个财务集中控制系统运行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机制环境。以人为本，把董事会、经营者、财务管理者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决策、经营、监督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行合理有效的企业集团财务集中控制，以利于实现外贸企业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资源配置的优化及“1+1+1>3”的整合协同效益。
